
臺 東 縣 海 端 鄉 公 所 辦 理 公 開 甄 選 加 油 員 報 名 簡 章 

壹、依據： 

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八點「公開甄選」原則辦理。 

二、本所 111年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辦理。 

貳、報名條件、報名繳交資料： 

甄選類別 名額 須具資格及條件(學經歷) 報名繳交資料 
僱用期限 

(起訖月日) 

備

註 

加油員 1名 

一、不限設籍本鄉，年滿 20歲以上，

男女不拘。 

二、公、私立高中(職)畢業以上或

具同等學歷者。 

 

一、報名表一份(黏

貼6個月內二吋

半 身 照 片 一

張)。 

二、身分證件影本一

份。 

三、學歷證件影本一

份。 

四、個人戶籍謄本一

份。(非設籍本

鄉者免付) 

五、退伍證明或免役    

證明影本一份

（遺失者請填

寫切結書表 7-

切結書） 

六、報名委託書(委

託報名者請檢

附)。 

1.111年僱

用之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2.待遇及工

作內容詳見

附件ㄧ。 

 

 

 

合計 正取 1名，備取數名。    

参、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6月 13日(一)下午 5時止，請將報名表及相關資料郵寄(以郵戳為

準)或親送方式送至本所民政課公共造產承辦人收件。  

肆、錄取方式： 

   ㄧ、採面試方式。 

   二、依面試總分排序並按錄取及備取人數錄取，若同分則依序比較評分項目之相關工作經驗、

對工作抱持態度、溝通協調能力及自我介紹、進退表現、服裝儀容得分高者，擇優錄取。 

伍、面試日期時間、地點：111年 6月 15日(三)上午 10時整起，於本所大樓 2樓會議室，(請參

與面試者攜帶國民身分證件於上午 9時 30分至 9時 50止完成報到手續，未準時報到者逾時

不候)。 

陸、面試評分項目：1. 自我介紹、進退表現、服裝儀容(20分)。2. 溝通協調能力(20分)。3. 相

關工作經驗(35分)。4. 對工作的認識及抱持之態度(25分)，合計 100分。 

柒、錄取及備取人員名單公告：面試後擇期公佈於本所網站。 

捌、錄取人員報到日：於 111年 6月 17日(五) 上午 11時整報到，並於 111年 6月 17日(五)起正



式上班，若錄取人員於指定日期未報到，則由備取人員遞補職缺。本次徵選以錄取一名並備取

數名為原則，如遇人力需要，視情況增補錄取名額。 

玖、本案奉鈞長核示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亦同。 



表 1-報名表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二吋照 

片黏貼處 

出生年月日  畢業學校/科系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個人簡歷 

 

 

 

 

 

資料審核 

(由本所審件

是否齊全，報

名者請勿填

寫) 

報名繳交資料 已繳 未繳 

1.報名表一份(黏貼三個月前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2.身分證件影本一份。 
  

3.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4.個人戶籍謄本一份。 
  

5.退伍證明或免役證明影本一份（遺失者請填寫切

結書表 7-切結書）。 

  

6.切結書   

7.報名委託書(委託報名者請檢附)。 
  

8.其他：相關專業證照，如族語認證(無則免附)。 
  

收件人簽名： 

 



表 2-報名委託書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委託書 

 

本人        因無法親送報名相關資料，故委託           代理親送報名

相關資料，然因所送資料有誤致發生之爭議事項，概由本人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此致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委託人：          （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人電話： 

 

受託人：          （簽章） 

受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受委託人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表 3-面試評分表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面試評分表 

面試序號： 

面試人員姓名： 

評分項目 最高得分 得分 備註 

自我介紹、進退表

現 、 服 裝 儀 容 
20   

溝 通 協 調 能 力 20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35   

對工作的認識及抱

持 之 態 度 

25   

合計 100   

 

 

 

 

 

 

 

           面試委員簽名 

 



表 4-面試評分總表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面試評分總表 

面試序號： 

面試人員姓名： 

評分項目 
最高 

得分 

面試 

委員 1 

面試 

委員 2 

面試 

委員 3 

面試 

委員 4 

面試 

委員 5 
備註 

自我介紹、進退表

現、服裝儀容 
20       

溝通協調能力 20       

相關工作經驗 35       

對工作的認識及

抱 持 之 態 度 

25       

小計 100       

總計 
 

名次 
 

錄取結果 □錄取     □未錄取 

 

 

 

 

 

 

 

 

 



表 5-報名收執存根聯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收執存根聯 

                                               存根聯 

甄選類別：海端加油站加油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收件人簽名：                     日期： 

送件人簽名：                     日期：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收執存根聯 

                                               收執聯 

甄選類別：海端加油站加油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收件人簽名：                     日期： 

送件人簽名：                     日期： 

 

 

 

 

 



表 6-切結書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 

切結書 
 

本人確實無下列情事以為本甄選之報名：  

  (一) 個人資料涉及偽造文書等不法情事。 

  (二) 人員頂替情事。 

  (三) 參與本甄選前已為用人單位之僱用/聘用人員。 

  

 

特此切結書，茲證明無違反上列規定，如有違上列事實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撤銷錄取資格並

繳回已撥付之款項。 

                    

具切結人： 

身份證字號： 

具切結人戶籍地址：  

具切結人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市話)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表 7-切結書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公開甄選加油員報名兵役證明遺失 

切結書 

本人確實依法服完國民兵役，因退伍時間已久，退伍令已遺失且無法提出相關證明，特此切結書 

  

如有違上列事實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撤銷錄取資格並繳回已撥付之款項。 

                    

具切結人： 

身份證字號： 

具切結人戶籍地址：  

具切結人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市話)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ㄧ-待遇及工作內容 

甄選類別 工作內容 上班時間 待遇(新台幣) 備

註 

 

海端加油站加油員 

一、 為顧客提供加油服

務及執行加油設備

一級保養。 

二、 按規定操作收銀

機，開立統一發票。 

三、 交接班時應迅速完

成點結恢復營業，並

共同清點油款、核對

加油票摺、盤點油品

及多角化商品、填製

報表等工作。 

四、 維護環境、設備之清

潔及個人服裝儀容

之整潔。 

五、 隨時注意加油站週

邊環境及設施。 

六、 顧客之詢問及反應

事項，應立即答覆或

報請處理。 

七、 配合海端加油站新

增業務及各類服務

項目之執行。 

八、 配合站長處理加油

站業務。 

九、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一、每週工作時數不

超過 40小時 

每月例假日八日

加上國定假日。 

二、上班時間： 

輪班制 

A班 

06：00-14：00 

B班 

11：00-19：00 

一、月薪：25,250

元(含個人負擔

勞健保費用)。 

二、本所負擔雇主勞

健保費用，並提

撥勞退準備金

及資遣費。 

三、每月辦理考評，

並依考評成績

給予工作獎金

(每月獎金至多

3,000)。 

 

附記：有關薪資(時薪)及勞保、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金額之調漲，則依勞工保險局及健保局規定

實施。 

 


